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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匯流修法議題－鼓勵競爭之不對稱管制措施」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6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時 

貳、地點：本會濟南路辦公室7樓禮堂 

參、主持人：本會綜合規劃處王處長德威 

肆、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略) 

陸、發言紀錄 

一、主持人： 

感謝各位先進今日參加「通傳匯流修法議題－鼓勵競爭之不對稱管制

措施」公聽會，大家於網路徵詢時已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按照原議程規劃將

請網路及現場登記發言者先行發言。 

二、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唐慧琳小姐： 

我今天在這裡發言，不代表國政基金會的立場，只代表我個人對這個

電信議題的研究。 

我們看到有一篇叫做《市內電話用戶迴路開放問題分析》，寫著「長期

而言新舊固網業者均積極進行寬頻網路建設，不可以現有用戶為滿足，因此

今後電信產業的產業政策所強調的重點應非如何抑制某特定產業內部的市

場支配力，或如何開放某項服務的樞紐設施，而在於促成具有區域獨占或瓶

頸獨占特色的各產業進行產業融合，以及儘速推動完成跨業結合與跨網互連

的遊戲規則。」我覺得這份文章講的其實有道理，這是誰寫的呢？這是民國

92年現任 NCC的劉委員崇堅寫的，我非常贊同他這份文章的意見。 

那回過頭來我們回到今天的討論議題，我建議主管機關在思考數位匯

流法的管制作為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先想清楚是為何而管制？為誰而管？是

真的促進了社會大眾的福祉還是只鼓勵了不思建設只想坐享其成的沒有競

爭力的搭便車(free rider)。這個「新進」二個字說起來很諷刺，我們開放第

一類電信業者是從 2000年開放到現在，但是我們看到新進業者建設的比

例，我覺得這個可能不言可喻。也許在大都會地區，我們看到大部分新進業

者，就是主要的三、四家業者都已經在進行光纖的建設，但是在其他利益無

法回收，比如說自然獨占地區或者是偏鄉，那種沒有人願意去建設，而且光

纖也無法回收的地區，無人建設。我們就看到其他業者在不斷地以這個民間

的勢力來擠壓主管機關，要進行不對稱管制，要中華電信把在民營化以後建

設的光纖，也作為不對稱管制的一個瓶頸設施。事實上這樣是不是真的合理?

第一，光纖是中華電信主導業者在民營化以後建設的，是不是政府可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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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最大股東的一個權利，去要求用自己成本建設的東西要拿出來以成

本價租用?至於成本價如何計算，就我所知是打算以公聽會的方式來決定成

本價的計算。這個基本上來講是有一點匪夷所思，因為我們看到現在世界所

有其他的國家都不只是在促進「服務競爭」，而他們已經從「服務競爭」的

不對稱管制轉為「設施競爭」的不對稱管制，所以有的國家為了促進本國的

光纖發展都在促進「設施競爭」。我們是不是還要以過去這種保守的思考，

在服務競爭的角度來規範光纖的開放?這樣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就是大家

都想要「搭便車」，既然成本無法回收，我為什麼要建設，反正他建了我來

以成本價租用就好，這樣真的有利於我國的光纖建置嗎？我請主管機關要再

回過頭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問卷，也很慶幸主管機關已經漸漸往世界的思維靠

攏，這是我們覺得非常值得開心的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主管機關始終認為，「管道」應該也是瓶頸設施。因為當初是

以國家的錢來建置，這部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華電信民營化以後他所有

的東西不管是迴路也好(鈴聲)，不好意思，我發言到這裡，謝謝。 

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鍾科長國強： 

中華電信對這個議題的意見書已經正式提供給委員會，我們今天只是

就一些重點摘要在此重點報告。 

第一點，我們贊成主管機關遵照歐美先進國家的作法，將監理思維由

「管制型」轉向「競爭型」，並且要解除不合理的不對稱管制。臺灣這幾年

來一直在悶經濟，悶經濟代表什麼?代表投資不足，可是我們審視我們現在

的電信環境，不管是固網寬頻或者是多媒體傳輸平台，其實有很多的法規限

制了業者的投資。國家發發委員會主任委員管中閔就說臺灣有太多的管制，

限制了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們建議主管機關應該儘速檢討並且解除不必要的

管制措施，要提出投資誘因鼓勵業者投資建設，進行基礎設施型的競爭，這

樣子不但可以帶動臺灣的經濟，也可以提供給民眾更好更新的服務，這是第

一點的意見。 

這次諮詢議題，題目叫做「鼓勵競爭的不對稱管制」。「鼓勵競爭」與

「不對稱管制」其實是有某種程度的衝突。在自由經濟市場理論，鼓勵經濟

的方式就是讓市場充分發揮，避免行政力量的不當干預。這是鼓勵競爭最好

的方式，而不對稱管制就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預市場，彼此是有些衝突矛盾

的。什麼是「不對稱管制」?「不對稱管制」是主管機關針對市場主導者的

事前管制，也就是說在市場主導者沒有任何不公平競爭的行為之下，強加給

市場主導者的管制作為，這對市場主導者是一種不利益的行為，也是干預市

場的行為，所以世界各國的主管機關對不對稱管制的實施都非常謹慎小心。

對我們國內實施不對稱管制我們有幾點意見：第一，不對稱管制的目的應該

是要防止市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地位，進行不公平競爭，而不是利用不對稱管

制來削弱市場主導者的競爭能力，所以我們看歐盟對市場主導者的管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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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只有資訊公開、會計分離，不能不公平對待、資費管制，這些都只是維

持市場公平競爭的一些必要管制措施，至於限制市場主導者不得經營特定的

服務或者是在互連上面課予市場主導者額外的負擔，這些都是削弱市場主導

者的競爭行為，這些都不應該被列為不對稱管制的範圍。第二，不對稱管制

既然是對市場主導者的不利益行為，這種管制應該是一種「過渡型」的管制，

也就是不應該視為「常態性」的管制，應該要制定落日條款。第三，不對稱

管制的實施也應該要符合比例。 

四、臺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彭秘書長淑芬： 

除了書面的資料以外，我今天針對第五部分發言，如果有時間再針對

其他部分發言。 

有關今天這個諮詢文件，開宗明義我們感覺上就是主管機關要鬆綁，

就是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可是以第五部分來看，我們認為實質的條文跟

這樣的一個宗旨是有一點相反的。怎麼說呢?在第五部分主要是，就視訊傳

播的平台或者是內容與電信匯流，所以要做一些所謂的 SMP管制，可是我

們必須講，世界各國對傳播平台或者是傳播領域，甚至是內容的部分，其實

完全沒有所謂的 SMP的管制機制的，所以第五部分如果在精神上是把傳播

的平台或者是內容來納入這樣的管制，第一個就是與國際上朝向比較鬆綁，

甚至是傳播領域界定的管制精神，是有一點點不很符合國際上的潮流，這是

第一點先報告。 

另外，我們知道如果要界定 SMP，首先要對市場做界定。在這個諮詢

文件裡，其實提到如果某些市場是不顯著的，是很小的，其實不應該要列入

所謂 SMP管制的考量。我們來看國內傳播市場到底有多大?以有線電視平

台來講，每年是 300億，而且是逐年減少，這樣的市場規模根本連一家電

信公司的－不要講營業額好了，連毛利都不到，甚至連淨利都不到，300億

都不及一個中華電信的淨利率。中華電信的淨利應該有四、五百億左右，但

是整個視訊傳播平台，尤其是有線電視來講，1年不過是 300多億，所以就

市場的顯著性來講，它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市場都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認為今

天探討這個 SMP概念的時候，要把所謂的傳播市場納進來。我們認為規管

的邏輯，不應該因為它是一個重要的產業，我們就要把它納入所謂有沒有市

場力的影響－SMP這樣的規管。它或者是可用其他的方式來規管，譬如以

意見市場規管，或者是業者的行為上有沒有違規的疑慮－我們來做事後的規

管。更何況目前包括公平法、包括有廣法－所謂公平上下架等等都已經有很

嚴格的規定，所以我不認為今天談這個所謂 SMP的時候，有點是類似為了

管而管，或者為了想把傳播市場納入所謂的市場力是否過大的疑慮而也對傳

播市場來進行 SMP的一個評估。我第一個部分先發言到這，待會有時間再

補充，謝謝。 

五、交通部蔡簡任技正怡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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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曉得數位匯流使得通訊傳播以及資訊的界線越趨模糊，那麼在相

同服務相同管制的原則下，市場重新界定有其必要性，但是在考量市場競爭

以及相對應的管制措施同時，也必須要考量如何促進業者持續投入建設，以

期能營造「服務普遍涵蓋」、「服務創新」及「消費者可負擔價格」的良好環

境，過多的行政裁量空間將使市場產生不確定性。我們認同在現有的不對稱

管制監理措施中，引入更多的市場界定及市場影響力評估機制，以及公開諮

詢與行政救濟程序，以能審慎決定應管市場及該市場主導者，但是最後如何

決定市場及市場主導者的認定標準，則應該詳訂於法規中，避免公審或有過

多的行政裁量空間，造成市場的不確定性，影響業者投資的意願。那「管制」

有如雙面刃，尤以「事前管制」是不得已的措施，應審慎為之。如強制網路

元件出租與否，應端視該措施是否為促成競爭的唯一方法，如果是，應以共

用範圍及損害當事人權益最小為原則，避免打擊投資意願，限制了科技創新

及損害生產力，影響產業的發展。 

需求可以創造供給，供給再創造需求，對於事前管制而言，如果說管

制本身是會創造對於管制更多的需求，會有越來越多管制的需求，那我們認

同通傳會在本次諮詢議題上的用心，但是在探討市場競爭及管制政策的同

時，也希望能優先思考管制的必要性，以及思考解除管制或是事後管制的可

能性，那麼用這個「解除或放鬆管制思維」來代替「管制思維」，儘可能發

揮市場機能，避免因管制行為而扭曲市場，造成業者投資意願低迷，影響產

業整體發展。以上發言，謝謝。 

六、主持人： 

謝謝 4位的發言，我想先說明一下，基本上我們今天的這個議題：鼓

勵競爭之不對稱管制議題，其實只是匯流修法議題中的一個議題，之後還會

有所謂的一般的管制議題，所以剛剛一開始我們在說的，就是我們的議題其

實是某程度反應了我們的思維，那就是與各位做互動，且我們是確實是覺得

管制應該鬆綁，那也就是說，我們只要管必要的部分。什麼是必要?基本上

需先從市場的認定開始，我們現在提出的是「問題的設計」，其實就是從這

個邏輯下去發展，即在市場界定出來之後，你才會察覺到該市場到底要不要

管制，如果需要管制的話，該市場有沒有主導者?如果有主導者的話，這主

導的程度是不是需要馬上管制?如果需要管制的話，要用什麼樣的管制措

施，才是合宜的措施?它其實是一個邏輯的思維，而各位提出的建議，其實

有的已經是實質議題的部分，我們也會納入考量。因為目前所詢問題，其實

是一個思維，在這個思維之下，根據各位的給我們回饋的意見，我們將來在

設計法律條文的時候，我們就會考量到這些問題。因為第 1輪現場提供意見

書與事前提供意見書的人都已經發言完畢，請問現場還有沒有要進行第 2

輪發言的？或者是第 1輪發言者還沒有完全表達的，也可以進行後續的發

言，請各位舉手表示發言意願，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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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唐慧琳小姐： 

我想再補充一些意見，基本上我蠻同意剛剛交通部代表的發言內容，

我覺得如果不必要的管制能來思考鬆綁，事實上這對於數位匯流的發展，絕

對有健全的效果與助益。我們認為已經過時的管制，該放手就是放手讓他過

去，需重新以促進設施競爭來思考，就是如何能夠促進我國光纖普及化的方

向來鼓勵建設，而不是打擊建設意願。我剛剛談到的過時管制，還包括「黨

政軍條款」，這個已經不符合當初的立法宗旨，老三台已經全部沒有這個壟

斷的議題，我們也知道主管機關對於這個部分也是很開明，主管機關想把上

限改成 10％，但是立法院不同意，在這個部分我們是相當鼓勵主管機關，

就是說這種已經過時而且不合時宜的管制就應該讓他過去。同理，反媒體壟

斷法也是一樣，這是沒有可行性，我要強調的是沒有可行性的東西，你硬是

拿出來規管，除了妨礙競爭、妨礙市場發展以外，實在是沒有助益。補充到

這裡，謝謝。 

八、主持人： 

謝謝發言，這個意見我們會記錄下來。請問在場有沒有要發言？ 

九、臺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彭秘書長淑芬： 

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彭淑芬第二次發言。接續我剛剛所報告的，在此再

補充，就是在視訊傳播市場的部分，我們認為這個市場的規模是不顯著的，

他的重要性也不在於所謂市場經濟影響力的部分，可能是在其他的議題部

分，所以我們非常不建議把這個視訊傳播市場納入到 SMP評估的範圍裡

面，這是剛剛的報告在此做一個補充。 

另外在第五部分提到網際網路互連，在此也做一些報告。我們都知道

其實寬頻上網市場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領域，不論就終端消費者來講，或是

對整個國家的競爭力，他都是很重要的基礎建設及民生必需品，所以就這部

分 NCC目前的規劃來講，就該市場力的評估，我們當然是予以贊成，但是

評估的方式，我們有一些想法。在題號 5-8的部分，我們談到頻寬市場是指

批發市場與接取市場，我們覺得批發與零售是分屬不同的市場，建議應該是

分別檢視。另外以現行國內寬頻上網市場而言，的確是存在市場機制並不是

很彰顯的狀況，建議應有眼前短期的解決方案與長期的解決方案。就長期來

講，還是建議應該要讓整個市場機制能夠回復，即讓市場的機制能夠運作，

必須有一些參考國外管制機關的作法，的確需要一些行政作為先來介入，就

是要先建立對等互連的機制，讓市場上存在幾家能夠彼此競爭的寬頻上網提

供者，在能夠有效競爭之後，再回歸到比較常態化的管理，這是長期的部分；

短程矯正措施的部分，就目前的批發價格而言，目前是以 X值來規管，希

望讓中間市場投入能夠更加公平一點。另外，在免費公共互連的頻寬部分，

目前也是相對較少的，這部分建議必須要有效地提昇頻寬使用率。最後如果

當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批發市場的主導者，有一些不當行為的時候，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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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該適度的介入。 

有關市場競爭評估中的 SMP認定評估標準部分，我們非常建議隨著整

個市場的競爭越發蓬勃定期檢視，其實公平法都已經在做一些比較放寬的解

釋，例如包括年營業額，公平法的草案可能提高到 100億的規模，目前我

們的草案是 10億左右。所以我們建議可以參考公平法，朝向比較開放鬆綁

的方向，包括如 SMP市占率的認定標準也可以參考國外的法例，適當地做

往上的提升，這是我們在書面報告中也有提到的，謝謝。 

十、臺灣之星代表柯念祖先生： 

台灣之星代表柯念祖在此做一些建議。針對這個議題我們可以從幾個

方向來思考。第一個是政策的方向，我們建議往「如何促進競爭」方向來著

手。從這個方向著手以後，我們當然是非常贊同參考一些國外的市場現況或

是一些國外監理機關的管制措施。我們可以了解不對稱管制中，最重要的議

題就是 SMP認定及管制。我們在參考國外的 SMP認定管制部分，譬如說

認定標準到底是 25％，還是 40％的市場占有率，SMP才加以管制?在單純

看這些數字的同時，我建議看看這些數字是怎麼產生的，譬如說如果當某個

國家的無線通訊市場只有 3家業者的時候，則訂為 40％，因為如果只有 3

家業者，在一個有效競爭的狀況之下，各家合理的市占率應該是 33％。我

們知道在歐盟幾乎所有國家的行動通訊市場業者家數大概是 3家至 4家，

所以參照這些市場業者家數，我們想歐盟大概不會把認定 SMP標準之市場

占有率訂成 10％、20％，因為歐盟合理的市占率就是 33％，這是為什麼歐

盟訂 40％的原因。在思考我國的情況時，我國 2G開放的時候有 8家業者，

目前 4G有 6家業者，當然我們還有 3G的行動通訊業者，所以這些市場業

者家數，可以用來思考我們對 SMP認定到底百分比應為多少。在參考國外

案例時，我們建議應該要看看各國家市場的現況，甚至於有一些國家對 SMP

管制所作出的 SMP定義，事實上是經過在一連串不對稱管制之後的結果。 

另外瓶頸設施議題，事實上我們認為瓶頸設施不只是「有形的」瓶頸

設施，同時也應該可以考慮是不是把「無形」的瓶頸設施也納入考慮。舉個

例子來講，「頻譜」就是無形的瓶頸設施，因為「頻譜」是有限量的，不是

無窮無盡的，所以我們在考慮瓶頸設施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同時把一些如

頻譜的無形瓶頸設施納入考量。 

最後，談到網際網路互連形式，我們認為網際網路互連形式討論的公

聽會召開後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是不是可以請儘速定案，以上說明，謝

謝。 

十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鍾科長國強： 

中華電信第 2次發言。接續剛才沒有報告完的，我們認為如果國內需

要實施不對稱管制，則應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說不對稱管制措施可能有多

項，可是不代表不對稱管制措施全部都加諸在市場主導者身上。應該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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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力評估，對於競爭力不足的市場，才施以比較多的不對稱管制措施，

對已經逐漸競爭的市場，其實可以或者是只實施一項不對稱管制措施就可以

了，所以不對稱管制的實施應該要符合比例原則，這是上一次發言的補充。 

另外以整個電信產業來看的話，市場是太多太多了，主管機關不可能

就電信服務的每個市場都管制，所以在管制上就是像在諮詢文件所述需要做

市場界定，然後需做競爭力的評估。我們以歐盟來看，歐盟現在受管制的電

信市場，只有 7個，這 7個管制市場，去年底及今年初又開始檢討，是不

是需要進一步限縮，再減少。也就是說，在現行電信自由化下，全世界三、

四十年以來，其實電信競爭的機制儼然成形了，管制應該退縮了，所以我們

建議主管機關在市場界定的時候，其實有一些是可以排除，根本不用去管

了，首先比如規模很小的市場，其實是可以不用去管的；第二，傳統服務市

場，因已經逐漸衰退，其實應該也不用去管了，以市內電話為例，大家一直

認為中華電信壟斷市話市場，認為中華電信公司在市內電話市場的市占率達

95％，因此壟斷市話市場，可是這個市場，其實是沒有其他業者有意願進

來的市場。這個市場是虧本的，中華電信經營市話服務，其實是以服務我們

消費大眾的立場提供服務，中華電信在這個市場市占率雖然很高，其實我們

沒有任何市場力量。中華電信公司也沒有能力去提昇市話的費用，因為如果

中華電信公司打算漲價時，用戶就用行動電話了，所以中華電信公司也不可

能有任何的市場力量。雖然中華電信公司市占率高，可是沒有市場力量。對

於逐漸衰退的市場，建議主管機關不要納入管制；第三種不要納入管制的，

就是新興服務的市場。NCC持續鼓勵創新服務，所以這次 4G服務的推出

上市，其實主管機關已把握這樣的精神，盡量不予管制，讓新興的市場能夠

有充分發揮市場力量的機會；另外還有一個市場，建議主管機關不要管制，

就是全球一致規範的市場不需管制，也就是網際網路互連市場。Internet是

一個全球性的網路，是與全球競爭的一個市場。如果全世界在網際網路互連

都不管制，只有臺灣特別納入管制，則只是削弱臺灣業者在全世界的競爭力

量，讓我們產業萎縮，所以我們建議，全球一致性的市場也不應該管。以上

補充，謝謝。 

十二、主持人： 

謝謝，請問哪一位來賓還要再提供高見？我們請彭秘書長。 

十三、臺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彭秘書長淑芬： 

我只有一點需要補充。針對第二部分市場界定的部分，題號 2-2提到是

否朝向考量地理區域、服務需求來做配套的管制，我們不贊成再細分以區域

別來做市場的界定，因為臺灣的市場規模已經不大了，建議以全國為一個市

場的範圍，以上補充，謝謝。 

十四、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唐慧琳小姐： 

我們知道各國不對稱管制的配套措施都是有一定的保固期限，保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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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到期以後，不對稱管制措施就要撤除，新進業者與主導業者在同樣的地

位，進行互相的競爭，因此我們建議就是主管機關在管制的同時，是否也要

思考如果業者完全違背第一類電信業者網路建設的義務，是不是也應該要立

下退場機制。 

第二，我們看到各國的經驗，零售價與批發價，不同時進行管制。以

我國目前民情來看，主管機關如果對於零售價不進行管制，基本上是不可能

的，因為有強大的民意代表的壓力。既然已經對零售價格進行管制，且公平

會進行事後管制，因此我們認為不對稱管制就應該合理地退場。 

第三，題號 5-4，提到頻道代理商是不是應該受到管制。我們知道國內

的頻道代理商，其實已經有相當程度妨礙了市場公平競爭，比如代理商也是

系統經營者，那麼就可以以系統經營者的力量，來妨礙一些頻道在其他平台

的上架，所以我們建議主管機關應該要適度了解，來進行這一部分的規管，

以免形成另外一種程度的壟斷。以上補充，謝謝。 

十五、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威寶電信第 1次發言。其實今天的發言也是蠻集中的。我們的看法是，

競爭與管制不是完全衝突。我們感覺上是競爭尚未產生，管制仍須持續努

力。不管是 2G、3G、4G、PHS或是其他，市場參與來講，我覺得中華民

國電信事業主管機關對市場開放參與做了很大的努力，成果也是大家有目共

睹的，消費者可以有很多的選擇權，但是這樣是不是就達到競爭？剛剛台灣

之星的先進也說了，其實市場主導者(SMP)到底應該是百分之多少才算市場

主導者，其實我覺得 NCC資料也說得很清楚，在第 30頁的題號 3-3，市場

競爭評估包含營業額占有率、市場集中度—當然不包括「發言」的集中度、

是否掌握瓶頸設施。有關瓶頸設施，今天很多先進也講在不同時代瓶頸設施

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也建議無形頻譜的部分也應該納入。關於頻譜，可以

細看業者頻譜的多少，對不對？細看業者頻譜的大小是 5MB、10MB、

15MB、20MB、30MB；再來頻譜有不同的規格，比如說 PHS與WBA規

格也不一樣；再來終端配合的裝置也不一定一樣，所以我覺得時代的不同，

確實我們考慮瓶頸設施的思維是要改變的。我覺得剛剛發言的也是說我們朝

向鼓勵競爭，從 3G到 4G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以前我們被迫向中華電

信申請租用 backhall電路，現在有更多家，包括了 cable業者。在 lease 

line(專線出租)業務上面我們也多一些選擇，所以我覺得鼓勵競爭是需要

的。當然我也知道，其實固網業者也都履行了義務，不管新進的還是原來的，

審查過才能開台。監理機關明明都已經審查過，不能說業者沒建設，主管機

關說已經調查，就依某一條文處罰業者。 

十六、主持人： 

我簡單說明一下，剛剛已經說明了，就是我們在設計這些議題諮詢各

位意見時，其背後的邏輯是，現在用「業務」分類來看市場主導者方式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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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檢討的，因為一項業務下，其實會衍伸出很多很多的服務，而有些服務

不是某項業務單獨可以提供的，所以我們現在用業務當作是「市場」來看的

話，一旦成為這個業務市場主導者時，是不是該業務項下很多的服務都受不

對稱管制的影響？這樣的作法，對市場主導者，不是很公平的，所以我們希

望「業務」為市場界定的方式能夠慢慢轉變，變成以服務的方式來談市場如

何界定。 

市場競爭與不對稱管制，看起來是不是相衝突？其實不對稱管制就是

為了讓市場更加的競爭，所以必須如剛剛交通部所說的必要而且是最小範圍

以內之管制，這是基本原則。 

有關瓶頸設施，因為「瓶頸設施」名詞本來就有一般的認知，而「頻

譜」的部分則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稀有資源」，所以在稀有資源的部分去

處理。 

另外，我們觀察市場的競爭，恐怕也不只是目前業者自己營業所提供

服務之內的競爭，因為匯流的時代、網際網路的興起，其實會面臨到更多的

挑戰，譬如各位一直談的 OTT 市場如何界定？其實我們是從比較大範圍來

看，這並不是在各位目前經營的業務項目中去重新劃分及管制，這可能是一

種動態的調整，所以我們在此談的是將來如何進行不對稱管制的思維。那是

動態的，所以會有一些程序必須要溝通。至於現有的監理機制也不會瞬間瓦

解，但要慢慢往那個方向去演進。這部分要怎麼做，是我們與大家交換心得

所希望得到的。有關視訊市場是不是要認定主導者或只是一個舉例？如果我

們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來計算 3分之 1的門檻，事實上，就是以有

線電視框住業者；但如果用更大的視訊市場眼光來看，有線電視業者就是其

中的一小部分，其實這只是另外一種思維。我們今天不會希望就這個更細的

項目進行討論，今天只是初步交換意見。 

請問現場的來賓，還有沒有人想要發言？在場之政府機關還有沒有要

給我們一點寶貴意見的？ 

十七、綜合規劃處黃科長天陽： 

謝謝各位來賓代表提供寶貴意見，我們再向各位簡單說明一下。雖然

今天大家在發言上沒有顯現那麼踴躍，但我們實際收到大約 100多頁的意

見書，大概整理了一下。NCC都是參考國外的經驗與作法，形成這份意見

徵詢的過程及相關內容，我們也收到了很多正面的鼓勵和正面的支持。當然

在少數個案的議題上，也許大家因為秉持在維護自身公司權益，或是維護產

業最大利益，我們也看到有不一樣的思考方向。會後我們會將這 100多頁

的寶貴的意見忠實地放在網站上，這是最後的一點補充，也希望仍有意見者

能於 3日內儘快提供，謝謝。 

十八、主持人： 

如果現場沒有提供意見或還想再補充意見的，今天開完會議以後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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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也歡迎各位再提供意見，請將補充意見寄至該信箱。我們今天的會議就

到此結束，謝謝大家參與。 

 

柒、散會：11時10分。 


